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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州市地方标准

“ ”

一、项目背景

在气候变化加剧、自然灾害频发、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的今天，越来越多的国

家和国际组织将绿色发展、循环经济、低碳生活上升为国家战略和全球愿景。2020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向国际社会做出

“碳达峰、碳中和”的郑重承诺，并在气候雄心峰会上提出了具体目标，中国将

采取强有力的政策和措施锚定“双碳”目标，减少碳排放。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布的评估报告显示，自 20世纪 50年代以来，全世界总

计生产出的 92亿吨塑料制品中，约有 70亿吨成为塑料垃圾，不仅对海洋和陆地

生态系统造成严重危害，危害人类健康，而且加剧全球气候变化，各国政府和社

会各界积极探索和实施限塑禁塑政策，以降低塑料污染对环境和生态造成的不利

影响。当前，全球已有 140多个国家明确有相关禁限塑政策，并积极寻找和推广

塑料替代品。在这一背景下，2021年 1月 16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与生态

环境部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见》，该意见明确了塑料制

品在生产、流通、使用和回收等各环节的具体要求。这些要求旨在减少塑料制品

的使用量，推动可降解塑料和替代材料的发展与应用，规范塑料废物的回收处理，

严格控制不可降解塑料制品的生产和销售，以减少塑料垃圾对环境的危害。竹子

作为绿色、低碳、速生、可再生、可降解的生物质材料，在全球限塑背景下，为

解决塑料污染问题、推进节能减排、应对气候变化等提供了基于自然的可持续发

展解决方案。随着科技的发展、竹材加工利用技术的不断提高，生产的竹材产品

种类越来越丰富，使竹林碳汇不断向竹产品碳库转移，因此竹材产品是一类低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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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是负碳产品，可广泛替代塑料制品，具有重大的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

我国竹林资源和竹材产品产量均位居世界第一。根据国土“三调”发布的数

据，我国现有竹林面积超过 700万公顷，竹产业横跨一二三产业，包括竹建材、

竹日用品、竹工艺品等十余类、上万个品种。2022年 11月 7日，国际竹藤组织

成立二十五周年志庆暨第二届世界竹藤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政府与国际竹藤组织

共同发布“以竹代塑”倡议，旨在发挥竹子在代替塑料产品进而减少塑料污染方

面的突出优势和作用，为高能耗、难降解的塑料制品提供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

为推动这一倡议的具体落实，2023年 10月 12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联合

多个部门印发了《加快“以竹代塑”发展三年行动计划》。该计划旨在通过政策

法规的制定、专项资金的支持、技术研发的投入，以及公众宣传教育等措施，推

动竹材替代塑料制品的广泛应用。在国内三年行动计划的基础上，中国政府与国

际竹藤组织进一步推出了“以竹代塑全球行动计划（2023-2030）”。该计划旨

在通过国际合作、技术共享、示范项目推广和定期评估，推动全球范围内竹材替

代塑料制品的应用，力求通过全球合作推动“以竹代塑”事业的发展，减少塑料

污染，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通过“以竹代塑”行动可以减少塑料污染，促进可持续发展，推动创新和技

术发展，保护生态系统和传播环保意识；竹子可再生资源的利用，可减少对有限

资源的开采和消耗，降低碳排放和温室气体的释放，有助于保护生态系统的健康，

维护生物多样性，并为未来世代提供可持续的发展路径。深入落实“以竹代塑”

倡议的宏观引领与导向，可以促进“以竹代塑”技术与产品的研发、推广和应用，

从而有效应对塑料污染带来的环境问题，为推进全球可持续发展提供新动力。

湖州市安吉县作为“中国第一竹乡”，拥有竹林面积 101.1万亩，其中毛竹

林 87万亩，曾以全国 1.8%的竹产量创造了全国 20%的竹业产值。竹产业是湖州

市传统重点产业，覆盖竹建材、竹家具、竹工艺品、竹纤维制品、一次性竹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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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多个领域，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为了充分发挥竹资源的优势，升级传统产业，

推进“以竹代塑”的广泛应用，湖州市被选定为“以竹代塑”示范点，率先开展

相关技术研究，例如，作为示范点之一的安吉县的民宿已经开始使用竹制品替代

塑料，如竹牙刷、竹梳子、竹椅子等。此外，竹膜袋也受到市民欢迎，具有全生

物可降解特性，能在 6个月内完成自然降解，降解度达到 93%以上。

推进“以竹代塑”发展进程、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完

善政策、经济和技术顶层设计，而制定标准是不可或缺的技术基础，标准可以对

“双碳”工作进行引导和规范，助力碳达峰、碳中和的实现。“以竹代塑”倡议

中指出不仅要确定“以竹代塑”的重点行业和产品，同时要创新竹产品代塑的用

途、效率及标准化发展，为“以竹代塑”新技术利用、新产品开发创造条件。2021

年 12 月，国标委等十部委联合印发《“十四五”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国家标准体

系建设规划》，在生态文明领域明确提出建设碳达峰、碳中和标准，推动碳排放

管理体系、碳足迹、碳汇、碳中和、碳排放权交易等重点标准制定。2022 年，

国家发改委在《促进绿色消费实施方案》中提出“优化完善标准认证体系，进一

步完善并强化绿色低碳产品和服务标准、认证、标识体系，加强与国际标准衔接，

大力提升绿色标识产品和绿色服务市场认可度和质量效益”。

“以竹代塑”产品分类分级是针对不同“以竹代塑”产品环境影响程度的

等级划分，对于提高消费者环保意识、环境保护、市场规范和促进相关产业发展

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从消费者角度来说，通过制定“以竹代塑”产品分类标准，

可以帮助消费者更好地了解产品特性、用途和环保程度，选择符合其需求和期望

的产品，使消费者能够做出知情的购买决策，鼓励消费者减少对塑料制品的依赖，

并采取可持续的生活方式。从生产者角度来说，可以明确不同类型“以竹代塑”

产品的环境影响大小，有助于推动更环保的产品设计和使用，鼓励和引导制造商

开发和推广更符合环保要求的“以竹代塑”产品，减少对环境的负面影响，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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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竹代塑”产业向更高质量、更多样化的产品方向发展。从政府角度来说，政

府可以通过分类标准了解“以竹代塑”产品的不同应用领域和市场需求，有助于

政府制定支持“以竹代塑”产业发展的政策和措施，通过支持“以竹代塑”产业

的发展，促进相关产业链的形成和就业增长。

本标准针对“以竹代塑”产品的环境效应评估进行了方法标准化，能够帮助

识别“以竹代塑”的重点行业和产品，促进“以竹代塑”相关绿色产业的发展，

加快推进“以竹代塑”倡议的发展进程，在引导消费者购买更加环境友好的竹材

产品、帮助企业认清“以竹代塑”产业未来的发展机遇、协助政府单位针对性的

制定以保护环境和消费者权益的法规和标准方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关于下达 2023年第七批市地方标准制定计划的通知（湖市监标准〔2023〕

240号）

（二）起草单位及起草人

本标准起草单位：安吉县林业局、浙江农林大学、杭州亿衡碳科技有限公司、

安吉县竹产业协会、浙江峰晖竹木制品有限公司、浙江耀竹科技有限公司、浙江

能福旅游用品有限公司、安吉县欧义竹木制品有限公司、安吉鸣竹竹业科技有限

公司、安吉泰铭竹木工艺股份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为：周国模、顾蕾、胡可易、诸炜荣、张健、唐辉、柴庆

辉、李伟、周宇峰、李翀、梁峰晖、张明忠、张梦、王文硕、卢刚、冷华南、蒋

小凡、吕衡、吴雪玲。

（三）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工作

浙江农林大学负责标准的基础研究、撰写；安吉县林业局、杭州亿衡碳科技

有限公司、安吉县竹产业协会负责竹产品市场、生产企业调查和协调；浙江峰晖

竹木制品有限公司、浙江耀竹科技有限公司、浙江能福旅游用品有限公司、安吉

县欧义竹木制品有限公司、安吉鸣竹竹业科技有限公司、安吉泰铭竹木工艺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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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等企业协助调查。

（四）主要工作过程

2023年 11-12月，提案与立项。提交标准立项申请书及标准草案。

2024年 1-6月，标准编制与征求意见。标准起草组进行标准编写，提交编制

说明与征求意见稿。

2024年 7-8月，意见汇总及标准修改。标准起草组根据收集的征求意见，修

改标准文本、编制说明，并对收集的意见进行整理和汇总。

2024年 9-10 月，技术评审和标准修改。提交标准文件和编制说明，组织专

家进行评审，并根据评审意见进行修改。

2024年 11月，批准编号与发布。

三、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地方标准主要内容依据

（一）编制原则

本标准的制定工作遵循“统一性、协调性、适用性、一致性、规范性”的原

则，本着先进性、科学性、合理性和可操作性的原则，按照 GB/T 1.1—2020《标

准化工作导则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给出的规则进行编写。

本标准引用了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标准必不

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标准；不

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LY/T 2608-2016 《竹产品分类》

GB/T 36394-2018 《竹产品术语》

（二)确定地方标准主要内容的依据

（1）产品分类

依据 LY/T 2608-2016中竹产品的分类目录和国家发改委等部门《“以竹代塑”

发展三年行动计划》中的“以竹代塑”主要产品名录（2023年版），从 11大类

竹产品中选择了 5类具有“以竹代塑”潜力的竹产品，分别是竹家居用品、竹包

装产品、竹家具产品、竹工艺产品和竹工程材料。结合目前日常生活中“以竹代

塑”产品的使用情况，一次性产品为塑料污染的主要来源，也是“以竹代塑”行

为发生的主要对象，因此，在 5大类“以竹代塑”产品的基础上，增加一类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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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竹产品，最终将产品分为 6大类。

（2）产品分级

①分级指标

本标准基于“以竹代塑”效应指标为依据进行分类。一级指标设为“以竹代

塑”产品效应指标M，M值越大代表“以竹代塑”产品对环境的正向贡献越大，

对环境越友好。二级指标选择替代减排率 Q、材料替代率 E和产品更新比例 R。

替代减排率主要评价竹产品替代塑料产品对温室气体的碳减排贡献；材料替代率

主要评价单个产品中竹材替代塑料的减量程度；产品更新比例主要评价“以竹代

塑”产品使用的替代能力和环境效应。

②分级方法

为了量化“以竹代塑”效应指标M，需要首先确定二级指标的权重W；其

次，为了区分“以竹代塑”产品各二级指标在不同阈值范围内的重要性，将不同

范围的指标进行层级划分，权重设为 P，具体内容如表 1所示。“以竹代塑”效

应指标的M值是通过“以竹代塑”产品的 Q、E和 R值和对应的权重W和 P通

过线性加权计算得到的。对于多个“以竹代塑”产品的等级划分则是通过将产品

M值通过自然断点法确定分级阈值得到的。本研究中将“以竹代塑”产品的M

值依级分为 A、B、C、D 4个等级，等级越高，“以竹代塑”效应越强，在能够

反应产品“以竹代塑”效应差异性的同时将不同等级的产品进行合理分配。

表 1.“以竹代塑”产品分类指标及权重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以竹代

塑”效应

指标 (M)

权重(W) 指标 阈值范围 层级(v) 权重(P)

�1
替代减排率

(Q)

Q ≥80% 1 �11

40%＜Q＜80% 2 �12

Q ≤ 40% 3 �13

�2
材料替代率

(E)

E ≥70% 1 �21

40%≤ E＜70% 2 �22

10%≤E＜40% 3 �23

�3
产品更新

比例 (R)

R≥ 100% 1 �31

10%＜R＜100% 2 �32

R≤10% 3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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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指标计算

“以竹代塑”效应M的计算公式为：

�� = ��×�1 × �1� + �� ×�2 × �2� + �� × �3 × �3� (1)

其中，�� 为“以竹代塑”产品 x的“以竹代塑”效应，��、��和��为产品

x 的 Q、E 和 R 的值，�1、�2和�3分别为指标 Q、E 和 R 的权重，�1�、�2�

和�3�分别为指标 Q、E和 R在 v层级的权重。

A．替代减排率（Q）的获得方法：

通过实地调查核算或查阅碳排放因子数据库、权威文献等获得相应的竹产品

和塑料产品的碳足迹数据计算替代减排率 Q，计算公式为：

� = ���−���
���

∗ 100%

(2)

其中，Q为替代减排率，���和��� 分别为塑料产品和竹产品的碳足迹。

塑料产品碳足迹���数据来源于公开的碳足迹排放因子数据库和期刊文献。

竹产品碳足迹���数据是基于产品生产企业实地调查计算得出的，具体核算

步骤与方法如下：

a.评价原则

基于英国标准协会的 PAS 2050：2011商品和服务在生命周期内的温室气体

排放评价规范，参考企业-企业（business to business, B2B）原则，全面评估竹产

品包括原材料获取阶段、生产加工阶段和入库分销阶段过程中的碳足迹大小。

b.数据收集

运输过程数据主要有原竹、半成品竹料、附加物的运输重量、运输距离、运

输方式和运输消耗的化石能源类型；加工过程数据主要为加工过程中加工机器的

功率和时间，或使用化石燃料、生物质颗粒或蒸汽的消耗量；附加物数据的收集

可通过实际测量加工过程中具体附加物的使用量进行计算。

c.数据计算

竹产品碳足迹评价是计测竹产品生命周期过程的所有排放源的二氧化碳排

放量减去竹产品中转移存储的碳储量，其中二氧化碳排放是通过生产过程中所有

材料、能源耗量的初级活动水平数据乘以排放因子之和，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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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 �2 + �3 − �4 (3)
其中，���为竹产品碳足迹；C1为运输运输过程碳排放；C2为加工过程碳排

放；C3为附加物隐含碳排放；C4为产品碳储量效益。

运输过程碳排放的计算公式可表示为:

 
n

1 EFD
i

iiii MKC (4)
其中，C1表示运输过程碳排放，Ki表示某种能源单位重量百公里能耗，Mi

表示运输的产品重量，Di表示运输距离，EFi表示能源碳排放因子。

加工过程电力碳排放计算公式如下：

�2 = �
���（��1� + ��2�）EF�� (5)

其中，C2表示产品加工过程电力能源碳排放，Pi表示每个工序机器额定功率，

T1i表示第 i工序机器运行时间，T2i表示第 i工序机器空转时间，a和 b分别表示

机器加工运行时的能耗系数和机器空转时能耗系数，EFi表示电力的碳排放因子。

附加物的隐含碳排放计算公式如下：

i

n

i
iGC EF3   (6)

其中，C3表示附加物隐含碳排放，Gi表示附加物消耗量，EFi表示附加物的

碳排放因子，i为排放源。

碳存储效益计算公式如下：

100
0.76 0

4
TQC 

 (7)

其中：C4为产品理论寿命内存储的碳储量效益，Q为产品中存储的 CO2重

量；T0为产品的理论寿命；

B．材料替代率（E）的获得方法：

通过计测“以竹代塑”产品中竹材的重量占产品的重量之比获得材料替代

率 E，计算公式如下：

� = ��
�
∗ 100% (8)

其中，E为材料替代率，�和��分别为竹产品的重量和产品中竹材的重量

C．产品更新比例（R）的获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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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竹产品说明书或公开的权威资料获得产品理论使用寿命，通过计算获得

产品更新比例 R，计算公式如下：

� = 1
�
∗ 100% (9)

其中，R为产品更新比例，L为竹产品的理论使用寿命。

4 权重计算

a. 熵值法计算权重W，计算步骤如下：

第一步数据标准化：利用极值法对评价产品 x的三个指标分别进行无量纲化

处理，计算公式如下：

�'�� =
���−������

������−������
(� = 1,2, ⋯, 30，� = 1,2,3) (10)

其中，���为第 i个评价产品在第 j个评价指标的值，�'��为第 i个评价产品在

第 j个评价指标标准化后的值。i为第 n种产品，n=30，j 分别为 Q、E、R三个

指标。

第二步计算第 i个评价对象第 j个评价指标ｘ所占比重���:

��� =
�'��

�=1
� �'���

(� = 1,2, ⋯, 30，� = 1,2,3) (11)

第三步，计算熵值 ej与差异性系数 dj:

�� =− � �=1
� (���� �� ���) (� = 1,2,⋯, 30，� = 1,2,3) (12)

其中，k = 1
���

。

�� = 1 − �� (� = 1,2,3) (13)

第四步，计算第 j项指标权重��:

�� =
��

�=1
� ���

(� = 1,2,3) (14)

b. 使用专家评分法确定权重 P，计算公式为：

��� = ���
��

� = 1,2,3 � = 1,2,3 (15)

其中，���为指标 j在 v层级的权重，���为指标 j 在 v层级的得分总和，��

代表指标 j的得分总和，表 2为权重 P的问卷调查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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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权重 P的问卷调查设计

指标 阈值范围 层级(V) 重要性打分（10分制）

替代减排率

(Q)

Q ≥80% 1

40%＜Q＜80% 2

Q ≤ 40% 3

材料替代率

(E)

E ≥70% 1

40%≤ E＜70% 2

10%≤E＜40% 3

产品更新比例

(R)

R≥ 100% 1

10%＜R＜100% 2

R≤10% 3

5 产品分级

本研究从 6 大类“以竹代塑”产品分类目录中分别选择 4-6 种典型产品

共 30 种，计算产品替代减排率 Q、材料替代率 E、产品更新比例 R 3个评价

指标，使用熵值法和专家评分法得到权重W和P，如表3所示，结合“以竹代塑”

效应M的计算公式，得到 30 种产品的“以竹代塑”效应指标 M，并运用自然

断点分级法对M值进行等级划分，分级结果见表4。

表 3. “以竹代塑”产品分级评价指标及权重

指标 权重(W) 阈值范围 权重(P)

替代减排率 (Q) 0.25

Q ≥80% 0.58

40%<Q<80% 0.27

Q ≤ 40% 0.15

材料替代率 (E) 0.10

E ≥ 70% 0.59

40%≤ E＜70% 0.28

10%≤E＜40% 0.13

产品更新比例 (R) 0.65

R≥ 100% 0.67

10%<R<100% 0.23

R≤10% 0.10

表 4. “以竹代塑”产品M值等级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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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级 综合得分（M） “以竹代塑”效应

A M ≥ 30 非常强

B 20 ≤M ＜30 强

C 10≤ M ＜20 较强

D M＜10 一般

四、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报告、相关技术和经济影响

论证；

假设某“以竹代塑”产品 x的替代减排率 Q、材料替代率 E和产品更新比例

R的值分别为 91、71和 50，则产品 x的“以竹代塑”效应的分级确定方法如下：

（1）依据产品 Q、E和 R的值，从表 3中选择三个指标对应的权重，则M

计算为：

�� = ��×�1 × �11 + �� ×�2 × �21 + �� × �3 × �32
= 0.25 × 0.58 × 91 + 0.1 × 0.59 × 71 + 0.65 × 0.23 × 50

= 24.859

（2）参考表 4中不同等级的阈值范围，最终将产品 x定为 B类“以竹代塑”

产品，“以竹代塑”效应为强。

五、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1. 增加一次性“以竹代塑”产品的类别

在参考 LY/T 2608-2016 《竹产品分类》和国家发改委等部门《“以竹代塑”

发展三年行动计划》中的“以竹代塑”主要产品名录（2023年版）的基础上，

鉴于本标准的制定的主要目的，综合本标准对于消费者、企业和政府的现实意义，

“以竹代塑”行为主要发生在日常使用较多的一次性用品中。因此，本标准在制

定过程中经过多次讨论，最终决定在原本确定的“以竹代塑”产品种类的基础上

新增一类一次性竹产品，使用寿命在一年以内，涉及到的产品主要包括一次性的

牙刷、餐具、购物袋和餐盒等等。最终将“以竹代塑”产品清单划分为 6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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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确定“以竹代塑”产品的种类

相同功能的“以竹代塑”产品会因使用寿命的不同的划分为不同的种类。

“以竹代塑”产品如竹牙刷，在日常生活中既有一次性消费的产品，又有可以多

次使用的竹家居产品。通过多次讨论，本标准最终将具有这种特性的“以竹代塑”

产品在一次性用品和竹家居用品同时呈现，并在评价其综合效应指标时将两种产

品的分别计算。

3. 征求意见汇总说明

后续增加

六、预期的社会经济效益及贯彻实施标准的要求、措施等建

议；

“以竹代塑”产品分类标准是针对不同类别的“以竹代塑”产品的环境影

响评价和级别划分，对于提高消费者环保意识、环境保护、市场规范和促进相关

产业发展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本标准使用“以竹代塑”效应指标作为 “以竹代塑”产品分类标准的一级

指标，综合考虑了“以竹代塑”产品替代产生的碳减排效应、减少塑料材料污染

效应和产品使用市场效应，将替代减排率、材料替代率和产品更新比例三个指标

作为“以竹代塑”产品分类的二级指标，能够从产品替代产生的温室气体减排和

减少污染方面进行综合评估。

替代减排率是为达到相同的使用目的，在某种功能产品的生命周期中，生产

每千克竹产品替代塑料产品所减少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占塑料产品温室气体排放

量的比例，该指标从温室气体排放的角度量化“以竹代塑”产品减少的温室气体

排放量，能够将产品替代产生的碳减排效应进行精准量化。材料替代率是指“以

竹代塑”产品中竹材重量占产品重量的比例，该指标从环境污染角度量化了“以

竹代塑”产品减少的塑料使用，能够作为评估产品替代产生的塑料污染减少效应

的直接指标。产品更新比例是指替代塑料产品的竹产品在一年内的更新比例，该

指标是对“以竹代塑”产品在生活中使用情况的一种量化，即产品更新速度越快，

表明产品在生活中替代程度越高，同时在市场上的占比也越大。

本研究通过竹产品生产企业实地调查获取了典型“以竹代塑”产品的碳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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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碳存储、碳转移和使用寿命等相关数据，计算了产品的碳足迹、竹材含量和

产品更新比例数据，得到了典型“以竹代塑”产品的替代减排率、材料利用率和

产品更新比例三种评价指标数据。通过构建典型“以竹代塑”产品的分类模型，

对调查的“以竹代塑”产品进行了分类。分类模型构建过程中，评价指标的权重

计算既使用了科学的方法对指标进行重要性评估，又使用了专家评价法将分类指

标进一步精准量化。从分类结果来看，基于替代减排率、材料利用率和产品更新

比例三种指标构建的“以竹代塑”产品分类模型能够对产品进行合理分类。结果

表明，“以竹代塑”效应指标能够较好的反应“以竹代塑”产品对环境的综合作

用，可作为一种“以竹代塑”产品的环境评价指标。

七、强制性标准实施的风险评估及对经济社会发展可能产生

的影响，以及设置标准实施过渡期的理由；

建议本标准作为推荐性标准发布实施。

八、其他应当说明的事项。

无

标准编制起草小组

2024年 6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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